石狮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狮人[2007]18号


转发《关于做好2007年度我省机关事业单位

工人技师评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现将福建省人事厅《关于做好2007年度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评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发[2007]151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根据文件精神，通知符合工人技师申报条件的工勤人员到石狮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称教育股报名，报名截止时间10月10日。

石狮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人事厅文件

闽人发[2007]151号


关于做好2007年度我省机关事业单位
工人技师评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事局，省直和中央驻闽各单位人事（干部）部门：
　　为加快机关事业单位高技能人才培养，使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根据省人事厅《关于开展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评聘试点工作的通知》（闽人发[2002]88号）, 现将做好2007年度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评聘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评范围、职数
　　按国家人事部有关规定，省人事厅对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岗位职数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按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总数的5%掌握。2007年度开展工人技师考评的工种范围为12个行业的41个工种岗位，下达职数为566个（见附件1）。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工人技师应符合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近五年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
　　2、取得政府人事部门颁发的高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并在本工种高级工岗位上工作满五年。
　　3、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或高中学校以上毕业。对于在197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技术工人，经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同意，学历可放宽到初中毕业。
　　（二）对于近五年内获得下列三项先进奖励、发明革新及竞赛获奖荣誉之一的技术工人，可提前两年申报技师任职资格：
　　1、在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省部级以上的工人技术竞赛中取得个人前十名或地市（厅局）级工人技术竞赛中取得个人前三名。
　　2、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地市（厅局）级二等奖以上科技进步奖或技术成果奖。
　　3、业务技能水平高、成绩突出，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称号或省级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并保持荣誉的。
　　（三）长期在生产一线本职业岗位工作和长期在职业技术学院（或技工学校）教学一线从事实习指导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工程师、讲师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被聘任的，可申报相对应技术工种的技师。
　　三、考评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如下材料：
　　1、学历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高级工岗位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高级技师任职申报表》一式两份。
　　4、《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岗位考核报名信息卡》一份。
　　5、《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申报工人技师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见附件二）一式十份。
　　6、《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岗位继续教育证书》（须签注2006年、2007年参加岗位继续教育的学习情况）。
　　7、技术经验总结或论文一篇。技术经验总结即本人对从事多年技术工作的经验总结或对解决工作中技术难题及实践操作问题的理论总结（字数不少于1500字）。
　　8、有关的工作成果或技术成果证明材料。
　　9、破格申报的，加附有关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单位审核
　　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生产工作成绩进行考核。对符合技师申报条件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公示，并由其主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后，省属单位的，由各主管部门人事（干部）处报省人事厅；设区市、县（市、区）所属的单位，由各设区市人事局审核汇总后报省人事厅。申报人员的材料应专人专袋，并在袋上注明申报材料情况。
　　（三）培训考核
　　经省人事厅审核符合申报技师资格的人员，通知参加培训考核。培训采取脱产、半脱产和业余自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培训累计总课时不得少于240个课时（其中脱产培训课时不少于120个课时）。培训使用指定的教材。考核由省人事厅工考办和省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并组织实施，考核内容为职业道德课程、专业理论和实践操作技能三个部分。对于2006年度已进入评审程序，但没有取得技师任职资格的人员，今年参加考核的，可以在理论、技能两科成绩中各加5分计入总分。如申报某工种岗位的人数少于10人，则该工种暂不进行培训考核。
　　（四）综合评审
　　参加技师考核的人员，在理论和技能两门课程均为合格的基础上，根据理论和技能两门课的总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后，按岗位职数与参加评审人员数1：1.2的比例进入综合评审程序。
　　如参加某工种岗位考试的人数等于或少于该工种所下达的岗位职数，则按申报人数与职数的1.2：1的比例重新确定该工种职数。
　　对于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合格的可直接进入综合评审程序。通过评审的，确认技师任职资格。
　　综合评审采取审阅申报材料、评阅论文、专业技术总结及答辩等方式进行，对其职业态度、工作业绩、技术革新、解决难题、传授技艺、潜在能力等方面进行评议和审查。
　　综合评审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时投赞同票的须达到出席评审成员总数（至少7人）的2/3以上（含），方为通过。如出现被评审对象票数相等以致无法淘汰时，则票数相等的对象再次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各行业技师评审小组在全部评审程序结束后，将评审结果报省人事厅审批，并由省人事厅核发《机关事业单位技师证书》，取得工人技师的任职资格。
　　四、考评方式
　　从2007年开始，根据各行业工种的不同情况，技师考评分别采取 “考评结合”、“以考代评”或“以评代考”等方式，使考评工作更加适合各行业工种的不同特点，进一步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行业工种技师考评的具体方式由省人事厅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五、技师聘任
    技师的聘任按《关于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师评聘试点工作中聘任工作的通知》（闽人发[2003]146号）执行。
　　六、具体事项及要求
　　1、报名时间。自本文下达之日起至2007年9月30日。
　　2、报考费用。技师培训考核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报名时交纳报考审核管理费、材料费共150元。
　　3、工人技师的评聘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人才培养选拔和工勤人员的切身利益，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认识，严密组织、加强教育、深入动员、坚持原则、严格把关，认真负责地做好各环节的工作，确保工人技师评聘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 1：《2007年度技师评聘试点工种范围及职数》
　　附件2：《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申报工人技师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
  　　　　　　　　　　　　　　　二OO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 工人考核  技师  评聘  通知
报备：省政府，省政府法制办。
抄送：省效能办，省政府公报，省档案馆（2份）。
   福建省人事厅办公室            2007年8月24日印发
附件1：
 
2007年度技师评聘工种范围及职数
 
	行业
	工   种
	技师职务名称
	职 数

	交通
	汽车驾驶员
	汽车驾驶技师
	80

	
	公路养护工
	公路养护技师
	8

	
	船舶轮机（电工）
	船舶轮机技师
	8

	林业
	造营林工
	营（造）林技师
	60

	
	木材检验工
	木材检验技师
	

	
	林业检查员
	林业检查技师
	

	广播

电视
	电视摄录像机械员
	电视摄录像整备技师
	5

	
	电视发射值机员
	广播（电视）技师
	45

	
	中短波机务员
	
	

	
	调频广播机务员
	
	

	
	有线广播电视线务员
	
	

	
	有线广播电视机务员
	
	

	建设
	花卉工
	园林技师
	25

	
	绿化工
	
	

	
	育苗工
	
	

	
	植物保护工
	
	

	
	描图工
	描图技师
	5

	地矿
	钻探工
	钻探技师
	15

	质量

技术
监督
	长度量具计量检定工
	计量检定技师
	10

	
	压力真空计量检定工
	
	

	
	天平砝码计量检定工
	
	

	
	流量计量检定工
	
	

	
	化学检验工
	产品质量检验技师
	5

	
	材料力学性能检验工
	
	

	
	锅炉工
	锅炉技师
	5

	机械
	电焊工
	电焊技师
	10

	
	维修电工（电工）
	维修电工技师
	50

	贸易
	商品购销员
	商品经营技师
	30

	
	商品保管员
	
	

	印刷
	平版制版工
	印刷技师
	5

	
	电脑排版工
	
	

	
	平版印刷工
	
	

	体育
	场地工
	体育场地技师
	5

	农业
	农艺工
	农艺技师
	30

	
	蔬菜工
	
	

	
	果树工
	
	

	
	茶叶工
	
	

	
	食用菌生产工
	
	

	其它
	摄影师
	摄影技师
	5

	
	文秘资料员
	文秘资料技师
	60

	
	财务会计员
	财务会计技师
	100

	合计
	 
	 
	566


 
备注：
1： 申报某工种岗位的人数少于该工种所下达的岗位职数，按申报人数与职数的1.2：1的比例重新确定该工种职数。
2： 申报某工种岗位的人数与该工种的岗位职数比例超过5：1的，则按申报人数与职数5：1的比例重新确定该工种职数。
附件2：

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申报工人技师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文化程度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参加工作时间
	申报

工种
	从事本工种年限
	现技术等级及确定时间或现专业技术职称
	近五年度

考核等次
	备注

(破格申报者注明获得何种奖励或荣誉称号)

	
	
	
	
	
	
	
	
	
	
	

	工    作    简    历
	主 要 技 术 工 作 业 绩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主要技术工作
	职务或等级
	本专业（工种）有何

技术特长或绝招
	

	
	
	
	
	
	

	
	
	
	
	
	

	
	
	
	
	解决生产技术关键问题

简要情况
	

	
	
	
	
	
	

	
	
	
	
	近五年来完成生产

（工作）任务情况
	

	
	
	
	
	
	

	
	
	
	
	近五年技术竞赛、技术革新项目及其获奖情况

（注明排名）
	

	
	
	
	
	
	

	
	
	
	
	近五年获何种奖励

(劳模或先进等)
	

	
	
	
	
	
	

	
	
	
	
	发表的论文、著作及其它（注明排名）
	

	
	
	
	
	
	


注：本表由单位人事（干部）部门负责填报。请放大至A3纸规格填报。单位通讯地址（务必填写）：            联系电话：     填表人：     邮编：



